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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 

——对助行为异化的一个解释框架 

 

冯 川 

 

 

摘要：助行为是连结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性契机，原本发端于经济层面的需求。经济层面的

需求为社会性意义的形成创造了契机，同时发挥着确认和加深共同体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作用。助行为

经济性意义的缺损，将阻碍助行为的开展。然而助行为的经济功能所附带产生的社会性意义，又会反

过来规定和支配助行为的发生。当助行为在经济性意义上有所缺损，但社会性意义依然不减时，助行

为的发生就开始受到社会性意义的支配。此时，助行为的异化就出现了。对助行为异化的应对之策，

表现为两个方向：对缺损的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进行补偿；消解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人情异化”

是助行为异化的一种表现，而“雇佣的市场交换行为”是村民的应对策略之一。 

关键词：助行为  经济性意义  社会性意义  人情异化  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起初，由于个体状态的人类难以独自生存，生活的群居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对抗自然威胁以

求得生存，人类社会形成了相互支援、相互帮助的聚落。在微观社会学的视角下，社会性行为是社会

的基本要素。所谓社会性行为，即以他者的存在为必要前提、同时对他者产生作用的行为。以家庭为

典型的各种社会单位，就是在社会性行为的作用下形成的。以社会集团和地域社会中“相互扶助”行

为的表现形态及行为者的社会关联为考察对象，研究者可以窥测该社会集团或地域社会的基本构造，

以及行为者的认同单位。 

那么，中国的村落社会存在哪些可以被观察到的“助行为”？关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村落社会

中存在的相互扶助行为，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①仅着眼于看青、搭套、打更、换工等，并参照日本村落

                                                             
①其中以南满铁道（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査課，1987；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1985~1987）的《调查月报》，以

及由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战中农村调查（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会，1952~1958），特别具有参考价值。前者

是以“满洲国”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实务指向的研究调查，而后者是明确以地域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华中、华南农村以及

华北的河北、山东农村的调查研究。以助行为惯习的视角来看，前者是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排除“满洲”和“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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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助行为惯习，对中国的经验现象进行判断和归类，这种类型划分存在大量暧昧模糊的地带，无

法很好地形成中国农村助行为的谱系①。然而正是基于这些材料，平野义太郎为了强调所谓“大东亚共

同体”的亚洲一体性，论证了东亚村落共同体的普遍性②；福武直（1976）指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构成

单位中家族集团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从同族内的相互扶助行为中可以发现强社会关系。而在论述 20

世纪前半期的“旧惯调查”与集体化时代、后集体主义时代（分田到户后）中国农村惯习的连续性与

变迁方面，内山雅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内山雅生，2009）。 

与日本学者相比，中国的村落经验研究者对建国后、特别是分田到户之后的经验材料积累要更为

丰富。然而，在村落社会助行为的研究方面，中国学界还少有在综合各地个案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研

究的成果出现。陈锋分析了地缘性村落社会中存在的人情网与通婚圈中面子交换的内部机制，以及使

助行为得以维持的涝灾惩戒机制，其事例是基于对皖中地区一个移民新村的个案调查（陈锋，2011）。

李义波尝试总结了农民合作方式从帮工到雇工的微观转变机制，其分析也仅仅是基于华北平原 S村的

个案（李义波、弓路沙，2011）。 

并且，中国学界也缺乏在综合各种村落社会助行为的经验材料基础之上系统展开的研究。其研究

基本着眼于某一种特定的助行为现象。比如着重考察“人情”这一类助行为现象（例如：黄玉琴，2002；

贺雪峰，2011；宋丽娜，2014），或者着重考察某一具体的助行为组织（徐畅，1999）。少数试图打

通各现象关联的研究，在对现象的理论阐释上显得深度不够、浅尝辄止，对各经验现象的梳理不够细

致（桑本谦，2006）。而以助行为的内在逻辑为基础，重新将各种助行为现象进行系统解剖和分类的

研究，笔者还不曾见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应得到进一步区分的换工、帮工、帮忙等语词，在访谈对象口中往往是

混杂使用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词背后的逻辑特质，进一

步厘清助行为的内在差异。然而，笔者在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几乎没有看到建立在语义清理工作

之上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界还没有研究从“助行为”的视角出发，阐释包括“人情异化”在内的助行

为异化的发生逻辑，以及村民的应对策略；更没有研究对助行为中“异化”与“市场化现象”的关系

进行内在机制层面的分析。 

                                                                                                                                                                                     

的古老社会惯习为研究取向，而后者是以探明东亚社会为着眼点的政府委托调查（恩田守雄，2013：25~60）。 

①日本研究者研究的不足还在于：第一，调查地有局限性，局限于华北、江南的少数村庄，无法在地域比较的视野观照下

进行研究；第二，调查年代有局限性，局限于战争时代、80 年代或 90 年代初；第三，由于资料限制，以及外国语、外

国人身份的阻碍，他们无法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深入分析各年代中国农村惯习的连续性以及变迁的内在机制。 

②平野义太郎提出“村落共同体”论，认为共同体在日本和中国具有共通性。这一学术观点与其大亚洲主义以及建设“大

东亚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与此相反，戒能通孝基于“脱亚主义”的思考，主张日本式的村落共同体能够让日

本靠近西洋的近代文明，而中国由于不存在日本式的超越家族血缘、具有强组织性的共同体制度结构，因此与西洋式的

近代文明无缘（内山雅生，2009：223）。旗田巍对“平野·戒能论争”进行了总结（旗田巍，1973：35~49）。 



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 

 - 3 - 

本文研究的助行为现象包括：资金援助、借钱、贡献劳力、贡献物品、帮干农活、帮打架，以及

杀年猪、赡养老人、建房、婚礼、丧事、筹钱、送礼、换工、插帮、抬棺等。本文不但将突破日本学

者调查研究的时代和对象局限，而且将联通各现象的内在逻辑关联，打破既有研究仅关注单一现象的

局限。 

本文首先对“助行为”进行界定和分类，并分析助行为的构造。此后，笔者利用武汉大学中国乡

村治理研究中心于 2008～2013 年在辽宁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等地的数十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所记录的访谈资料，从中筛选出中国村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助行

为现象，并将这些现象进行分类，梳理各类现象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联。最后，基于助行为的二重构

造框架，笔者通过分析近 20年来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异化”的发生机制，以及村民的应对策略，重

新思考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变迁逻辑。 

二、助行为的分类与构造 

助行为是从与他者相联结的“连带行为”以及与他者一同存在的“共生行为”中产生的。换句话

说，社会性行为这一“共生体”，能够生发助行为。在个体与他者的助行为关系中，既存在需要双向

互动的“双务助行为”，又存在可以单向行动的“单务助行为”。所谓“务”，意为道义上的“义务”。

道义上的义务，不一定是被近现代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而是可能不成文的地方性知识。不履行道义

上的义务，不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但一定会遭到地方社会的舆论谴责。“双务助行为”需要满足两

个条件：①某一次助行为中的受助者，在道义上有义务在将来的某一次助行为中，与施助者交换角色；

②助行为中的施助者，对在将来的某一次“助行为”中与受助者交换角色，即对对方“对助的返还”

抱有期待。因此，“双务助行为”带有互酬性质，行为指向具有对称性。而与此相对，在“单务助行

为”中，①某一次助行为中的受助者，在道义上没有义务在将来的某一次助行为中，与施助者交换角

色；②助行为中的施助者，对对方“对助的返还”不抱有期待。也就是说，“单务助行为”带有支援

性质，行为指向具有非对称性。 

助行为的发生载体，可以大致分为人、财、物、情感四种。所谓“人”，是指劳动力、暴力等个

人能力；“财”，指金钱、货币；“物”的范围较广，包括生产工具、香烟、食物等。而“情感”，

在助行为中通常包括亲情、友情、感谢之情等。 

从发生形态来看，助行为可以通过“协力”、“共同”和“协同”三种组织方式达成。其一，施

助方以个体独自行动的方式，自发地或受到受助方的请求而施助的形态，本文将其定义为“协力形态”；

其二，施助方为一件凭借个人能力难以达成的事情而发生集体性的同质行动的形态，本文将其定义为

“共同形态”；其三，多个施助方为同一件事情而协力，拥有共同目标，存在内部分工，并为达成目

标而相互协调，或共同分担达成目标之所需的形态，本文将其定义为“协同形态”。 

图 1和图 2中的实线箭头，表示具有道义上义务的助行为。虚线箭头则表示基于私人情感可以个

体性地进行选择的反馈行为，通常具有表达感谢的含义。如图 1、图 2 所示，不同于单务助行为，双

务助行为强调助行为载体和组织形态的对等互酬与平衡。“情感”这一助行为的发生载体，与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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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可视性载体不同，它既可以成为助行为发生的前提，又可以成为助行为传递的对象。 

             

                                            

             图 1  单务助行为                                        图 2  双务助行为 

由助行为结成的社会关系持续且稳定时，助行为网络就形成了。助行为网络是在地方民间社会，

因村落生活经验的世代累积而自然形成的行为连带关系。助行为网络不仅仅具有与人、财、物相关的

经济性功能，还承担了确认和维持基于与他者的情感共鸣、以及作为同一地域社会的一员的归属意识

所产生的相互信赖的社会性功能。助行为将作为“点”的行为者连结在一起形成“线”状关系，而多

条“线”状关系就会形成“网”状结构。最后，作为“面”的“安全网”就会构成助行为社会。助行

为社会，是以与他者的连带和共生为根基，通过相互支撑的助行为而存在的。 

从体系构造的视角，笔者将“助行为网络”进一步分为微观层次的“助行为系统”和宏观层次的

“助行为社会系统”（见表 1）。“助行为系统”是以微观层次的“行为”为焦点、以助行为网络为

单位的“相互扶助的行为系统”，以人、财、物为载体，表现的是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助行为网络

的建构，最初体现于助行为的经济功能。而“助行为社会系统”则是以宏观层次的“助行为网络”为

要素的社会系统，其重心在于助行为社会集团与地域助行为社会，其载体是情感和认同，表现的是助

行为的社会性意义。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是指，施助者与受助者同处于一个助行为社会系统中，双方

拥有对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同处一个共同体的连带意识，且助行为能够起到让行动者确认自身与共同

体、自身与对方的关系的作用。助行为社会系统在产生之后，将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等方式规范

个人的行为，即通过作为具体的行为样式的制度约束个人的行为。助行为社会系统也将超越单纯的个

人行为的集合，通过一定的结构而规定个人的助行为方向（恩田守雄，2012：22~23）。同时，助行

为网络的建构、村落社会中个人身份地位的维持和提升，是助行为社会性意义的外在表现，皆以行为

者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和认同为前提。因此，助行为具有经济性意义与社会性意义的二重构造，且两

者处于相互型构的辩证关系之中。 

表 1                        二重构造：助行为系统与助行为社会系统 

 助行为系统 助行为社会系统 

要素 助行为 助行为网络 

载体 人、财、物 情感、认同 

单位 助行为网络 助行为社会集团 

意义 经济性意义 社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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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①施助者有余（事实，意识） 

②受助者不足 

③接近对等（双务助行为） 

行为者与共同体关系的确认 

助行为的本意在于资源有余者弥补资源不足者的短缺，是一种基于共同体连带的共生智慧。若助

行为能够长久地且不失其本意地进行下去，那么，维持助行为的二重构造，换句话说，维持助行为的

经济性意义和社会性意义，就极为重要。助行为经济性意义的产生前提是，在施助者有余的同时，受

助者不足。所谓“施助者有余”，不仅仅是施助者在物质资源上“有余”（即有物质能力给予助行为）

的事实，还包括施助者在对物质资源的意识上做出“有余”的判断（即不认为在物质资源上“吃亏”）。

对于强调互酬的双务助行为来说，此时助行为的行动者还必须使相互间的资源流动尽量接近“等质等

量”。而助行为社会性意义的产生前提是，行为者皆处于社会共同体结构中，这种共同体可能是基于

血缘、姻缘、地缘或业缘而产生的。行为者同时对这种共同体具有归属意识，并借由对共同体的不同

体认而判断与对方行为者的社会距离，进而投注不同的情感。 

下面笔者将借助经验材料①，分析助行为在中国村落社会中的具体表现。附表整理了本研究中涉及

到的村落社会的基本特征。以村民的“我们感”价值认同单位和集体行动单位②为分类标准，可将这些

村落社会分为三类：河南省、安徽省的村落社会，基本以五服以内的“门份”为价值认同与集体行动

单位；湖北省中部、辽宁省、四川省、浙江省的村落社会，基本以核心家庭或松散的地缘关系为价值

认同与集体行动单位；湖北省东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村落社会，基本以超越五服的“房头”为价值

认同与集体行动单位。 

三、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二重构造的具体表现 

由前文可知，“常态”助行为的完整结构，需同时具备经济性意义和社会性意义的二重构造：其

一，是在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的基础上，相互补充对方之“不足”以达成资源平衡的经济性意义；

其二，是以村落社会的“我们感”和连带感为前提，以社会系统内各成员的“共生”为目标的社会性

意义。以下各类助行为，皆是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二重构造的具体表现。 

（一）单务助行为 

                                                             
①包括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纂的以下调查资料：《2007 年河南扶沟农村调查报告》（第一卷）、《2007年

河南汝南村治模式》（第二卷）、《2007年川西村治模式》（第三卷）、《2007年湖北英山农村调查报告》（第四卷）、

《2008 年湖北京山村治模式》（第五卷）、《2009 年湖北大冶农村调查报告》（第六卷）、《2009 年安徽长丰农村调

查报告》（第七卷）、《2009年辽宁凤城农村调查报告》（第八卷）、《2010年浙江奉化农村调查报告》（第九卷）、

《2012 年辽宁凤城暑假调查报告》（第十八卷）、《2013 年广西富川暑假调查报告》（第二十九卷）。本文所使用的

村名及人名，皆为化名。 

②贺雪峰（2006）指出，所谓农民的集体行动单位，是指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用以处理超出家庭范围的公共事务、

维护共同体秩序的合作单位。农民的集体行动单位，与认同单位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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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务协力行为。单务协力行为主要表现为施助者在人力、物资和钱财等方面对受助者的单向支

援。该支援行为并不以受助者曾经的施助行为为前提，也不以受助者对施助行为的回馈为必要条件。 

第一类单务协力行为，以人力为载体。比如，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路村，立秋收获土豆

之后，有马、有犁的村民不仅要犁耕自己家的地，还要顺带犁耕紧邻自家地的其他村民的地。 

第二类单务协力行为，以物资为载体，可称为“借物”。比如，到 2008 年调查时，湖北省大冶

市保安镇沼村，仍存在村民向因重建房屋而暂时无处安身的“同房头”村民提供房屋居住的情况①。房

屋的支援，即可视为物资支援。 

第三类单务协力行为，即资金支援。具体而言，资金支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受助者

遭遇危及生命安全的突发紧急情况，施助者对受助者在将来偿还这笔资金没有期待。在安徽省长丰县

庄墓镇薛村，村民陈二妹在下雨天上房补漏雨处，下去时不慎从梯子上跌落，昏迷不醒。她丈夫的三

个兄弟闻讯后，各自从家中拿钱并送她去医院，且不指望她还钱。 

另一种情况，即所谓“借钱”：施助者并不期待受助者在将来能够同样借钱给自己，也不以施助

者曾经受助于对方为前提。但借钱与前一种资金支援情况的不同在于，施助者往往对受助者在将来偿

还这笔资金怀有期待。因此，“借钱”行为的发生有两个前提。其一，当施助者认为资金有余且无损

失时，借钱行为才会发生。需注意“资金有余”来自于强烈的主观判断。在女性主管核心家庭财物的

农村，如河南省扶沟县农村和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农村，由于女性偏向于维护娘家和姐妹家的利益，

她们往往在借钱给娘家时认为“资金有余”而在借钱给丈夫的兄弟时则“资金不足”，导致姻亲成员

比丈夫的兄弟更易成为资金支援的受助者。 

其二，只有当施助者认为对方对资金的返还值得期待时，借钱行为才会发生。这是因为借钱与一

般的借物（如桌椅等）不同。借钱者会将钱用于消费或投资，这时钱与物相比消耗更明显，不能被“照

原样返还”的可能性更大。正因为如此，偿还能力才成为施助者需要权衡考虑的对象。 

借钱行为中施助者愿意支援的资金额度，反映出施助者与受助者在社会关系和心理认同上的距

离。在姻亲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借款额度最大；其他亲戚的借款额度其次；再次是关系较好的邻居及

朋友。而凭借地缘和业缘等非血缘、非姻亲关系寻求资金支援，会使受助者在情感上觉得欠下了“人

情债”。由于无法精确计算，“人情债”偿还的终止期与受助者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偿还的不确定

性，有可能长期成为受助者的精神负担，使他们尽量回避欠“人情债”，也尽量不向普通邻居和朋友

大量借钱。 

2.单务共同行为。单务共同行为，主要表现为多个施助者以同样的施助行为对受助者进行支援。

该行为不以对助行为的回馈为前提或必要条件。 

在河南省扶沟县曹村，每当收割小麦、抢摘棉花时，只要“户族”中某家不忙，受助者就可以从

这家抽调一个人来帮忙。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路村，村民吴丽音家里养羊，有时候需要给羊

洗澡。她会找三四个邻居来帮忙，不算工资，只招待饭菜。在福村，村民梁桂芳在农忙时，全组 17

                                                             
①由于当地风俗禁止夫妻同时居住在同一户他人居所中，房屋重建中的夫妻必须“借住”在两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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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家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帮忙种田。中午梁桂芳家里“准备了 3桌酒菜招待帮工，共花费 150元”。

由于所有施助者在收割小麦、抢摘棉花、给羊洗澡、播种、施肥、牵马、踩垄等各项劳动中，皆从事

相同的助行为，因此，这类帮忙属于共同行为。吴丽音和梁桂芳的招待，皆出于感激之情，属于道义

上的非义务行为。施助者的行为也仅基于对村民小组的认同和助行为社会的历史传统，而非针对吴丽

音或梁桂芳本人，也不特别期待她们家庭的回报。 

在水稻种植区，单务共同行为主要在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水稻插秧和收割时发生。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贺州市富川县坡村，在 20 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初期的农忙季节，有余力的村民会成为单务共同

行为的施助者。受助者不需付钱，只招待饭菜。在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李村，“近份”的亲戚也经常

会主动询问何时插秧。一旦开始插秧，包括血亲和姻亲在内的十几人提供无偿帮忙。在湖北省京山县

岭村，“湾子”这一地缘结构是村民进行农业生产、生活助行为合作的基本单位。农忙时，一些村民

会请邻居来帮忙扛谷子。当突然下雨，村民的谷子来不及收割时，其他邻居会赶来帮忙。施助者的施

助只因受助者“是本小组的人”，并不以求得受助者的回报为目的。 

在河南省扶沟县曹村的村民看来，自己的兄弟被人欺负，自己肯定会和其他叔伯兄弟①一起去帮忙。

在湖北省大冶市锋村，近 10年来仍然存在“打人命”的现象。当地的媳妇自杀之后，娘家一般会组织

人来闹事，被称为“打人命”。若“打人命”超过一定的容忍限度，全湾子村民就会联合起来将“娘

家军”驱逐出村。在这类事件中，施助方内部无明确分工，而是以作为暴力资源的身体为载体“一起

上”。这种共同行动仅仅基于对血缘共同体的连带感和认同而产生。 

3.单务协同行为。协同行为与共同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协同行为的多个施助者间临时形成了一

个存在内部分工的非正式组织。这一非正式组织可能是在某个人的指导下出现的，也可能是自发形成

的。施助者对于受助者的对等回馈没有绝对期待。 

单务协同行为是“个人自觉主动的，认为凭两家的关系可以去帮忙”。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

马镇路村，到了年底要杀年猪的时候，村民会找七八个跟自己关系好的邻居或亲戚帮忙杀猪。杀猪过

程需要多人分工合作。杀好后受助者会邀请亲戚吃饭，此时施助者也要上桌。 

在婚礼和丧事的协同行为中，施助方通常会在某个村庄精英的安排下形成具有内部分工的临时组

织。在湖北省英山县万村，距受助者家近、有组织能力的村民会成为“管事人”。在河南省汝南县宋

村，同族中年龄较大、辈分较高且有威望的族内事务主持人，被称为“老掌盘子”。在河南省扶沟县

杨村，“管事”是一门中辈分最高者，熟知婚庆和丧事的礼仪规矩和程序。在崔村，对于大姓而言，

家族内辈分最高、享有崇高威望的人被称为“片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县坡村，本房内

某一位讲话有权威、负责任的“屋里人”②会负责婚礼和丧事操办中多个施助者协同行为的分工和调配。 

而在有些村庄，婚礼和丧事中的协同行为，并无在村庄精英的安排下组织化的特征。在湖北省京

山县岭村，本“湾子”的村民会自发帮忙操办丧事，受助者不用给钱，只给些香烟表示感谢。在湖北

                                                             
①叔伯兄弟有同一个祖父，而堂兄弟有同一个曾祖父。即堂兄弟的爷爷是亲兄弟，而并非同一个人。 

②“屋里人”，即房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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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大冶市科村，平时有矛盾、关系紧张的两家人，在婚礼和丧事中也被置于助行为社会系统中。科村

的婚礼和丧事中，在协同行为上以“湾子”而非“房头”为单位，每家每户要派出一人帮忙。在沼村，

则是“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福村，婚礼和丧事

的操办多以一个自然村（堡子）为单位，有时也会扩及其他自然村。 

此外，多个施助者的“筹钱”行为也可视为以资金为载体的协同行为。之所以是协同行为，是因

为每一位施助者都在筹钱的目标达成中分担了一部分责任，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河南省汝南县宋村，

在本门具有很高威信的村支书，为因患脑瘤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本门某亲戚筹集手术费，将本门兄弟召

集到一起开会，仅 2个小时即凑起 4万元无偿捐款。在河南省扶沟县崔村，各个“片长”会负责为遭

遇火灾、车祸、大病等重大变故的家庭，向各个“片”的农户筹钱。 

（二）双务助行为 

双务助行为与单务助行为的最大不同在于，施助者对自己成为将来对方助行为的受助者有着明确

期待，同时受助者也明确预期自己将成为对方的施助者。双务助行为必须在接近对等互酬的前提下才

可能发生，并长久持续下去。 

1.协力行为的互酬。协力行为的互酬，表现为施助者以协力行为使受助者获益，并明确期待将来

在接近等质等量的程度上受助于对方。同时，使对方在接近等质等量的程度上获益，也成为受助者在

道义上的义务。 

协力行为的互酬，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村落社会的“送礼”①行为的互动中。 

“送礼”可视为以资金为载体的双务协力行为，一般发生在村民举办的各种人生仪式上。“送礼

者”即施助者，而“收礼者”则为受助者。从经济意义上看，送礼具有为办事人筹备资金的功能。湖

北省大冶市农村的村民认为，“别人若此时正遇到困难，那么你送的人情钱就能帮到别人，而将来你

有困难了，别人也会帮助你”；“去赶礼把礼金给主家，可以解燃眉之急”。据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

赛马镇路村的村民说，自 2003 年兴起的升学办礼，开端于一户因经济条件不好而难以支付高额学费的

村民。 

在衡量协力行为的互酬时，村民并不在意送礼项目的对等②，却更看重送礼金额的对等。受助者在

收礼后，需要自主招待饭菜和酒席，对施助者表达感谢。施助者在施助以金钱的同时，也期待在将来

受助于对方。因此，施助者在施助前需要斟酌对方能否在数年之内具备施助条件。根据金额对等地受

助于对方的可期待程度，施助者会调整施助行为中的协力额度。 

送礼在经济性意义之外，还具有社会性意义。施助者对受助者的协力额度，反映出双方在助行为

社会系统中的距离和情感认同层次。而受助者用以答谢施助者的饭菜，也具有表达受助者家庭地位、

经济水平和“面子”的象征功能。总体来看，基于同族关系、姻亲关系的亲属关系认同要强于无亲属

关系的地缘关系认同。关系较远的亲属关系认同，有可能与无亲属关系的地缘关系认同齐平。对于个

                                                             
①也称“随礼”“送人情钱”。 

②比如，通过举办婚礼而成为受助者的人，不一定要在对方举办婚礼时施助，也可在对方举办其他人生仪式时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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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亲属关系是结构性地优先于个人而存在的，因此，亲属成员的协力额度序列相对稳定，具有

一定的规则性。不同于亲属关系，建立在业缘等基础之上的朋友关系则包含了更多个体化的情感记忆

和受助期待。由于朋友关系和朋友认同的表达，不在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序列结构之内，朋友的协

力额度就可能多于亲属成员。 

2.共同行为的互酬。共同行为的互酬，即施助者通过共同行为使受助者获益，且施助者也明确期

待通过接近等质等量的共同行为而受助，表现为交换劳动力的“换工”，即是以人力为载体的双务共

同行为的典型表现。 

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福村，调查者能观察到邻里妇女之间种菜时的助行为，即“先帮我家把活

干完，再帮你家把活干完”的合作生产形态。在湖北省英山县雷家店镇的农村，换工被称为“换工夫”。

村民将“换工夫”描述为“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在对互酬的衡量方面，“换工夫”不仅要求

劳动力在性别上相同，且工夫数量也需明确计算清楚。若工夫数量不对等，在一个互酬回合结束时，

受惠多的一方则需用金钱弥补以平衡。 

“插帮”则是同时交换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的双务共同行为。 

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路村，虽有 20 多户养马，但受种种条件限制，一般农户只有能力

养活一匹马。而犁田时，只有两匹马套两副犁才能保证耕作顺利进行。此时“插帮”的合作生产模式

就产生了：先将农家A的一匹马、一副犁和一个劳动力换到已经有一匹马、一副犁和一个劳动力的农

家B，实现犁地这一共同行为；再将农家B的一匹马、一副犁和一个劳动力换到农家A，为农家A实

施犁地作业。有一些农户，由于无法实现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而终止了插帮作业。 

不过，原则上需要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也有例外。首先，互酬不一定“等量”。若双方更看重“人

能合得来”而对互酬“不计较”，“插帮”关系也能得到维持。其次，互酬也不一定“等质”。表现

为协力行为或协同行为的赠与者的施助，可能是明确基于对自己或亲人死后能够受助于他人共同行为

（例如抬棺）的期待。 

四、二重构造的缺损 

前文提到，助行为若要合乎其本来意义，其前提有两个层面：在经济性意义上，需要同时满足施

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这两个条件，对于双务助行为还需满足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这一条件；在社会

性意义上，施助者与受助者需同处一个助行为社会系统中，双方需有对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同处一个共

同体的连带意识，并明确自身与共同体、自身与对方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条件，就构成了中国村落

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 

当二重构造中的某一个条件不满足时，就可认为构成助行为的二重构造不再完整，助行为中出现

了二重构造的缺损。具体而言，有如下可能情况： 

1.“施助者有余”的缺损。“施助者有余”的缺损，有可能是在金钱或时间方面的事实上的不足，

也可能是施助者做出施助行为的情感能量不足。 

（1）当施助者正在忙于自己的个人事务，或者身处外地（如在外地打工）时，他们在时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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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事实上的不足。 

（2）当施助者为了施助，还要考虑向他人借钱时，他们在金钱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足。 

（3）当施助者与受助者因平时有矛盾而关系紧张时，施助者发出施助行为的情感能量是不足的。 

（4）当施助者考虑到施助行为在经济方面的机会成本（如通过打工获取更多收入），即施助行

为有可能导致自己的潜在利益受损时，施助者做出施助行为的情感能量也是不足的。 

以上四点中任何一点的出现，都可能阻碍助行为发生。比如在河南省扶沟县崔村，家族筹钱救济

的单务共同行为，到 2000年之后就不再有了。村民的解释是“很多家庭都出去打工了，钱收不齐，也

就不再收了”。这是符合上述（1）点的结果。在湖北省大冶市锋村，建房方面的单务协同行为在 2000

年以后逐渐消失，原因便是“村里没有闲人，大多数都在矿上工作。另外一些人外出务工，每个人每

天都有工资，不好让他耽误了”。这是符合上述（1）、（4）点的结果。 

2.“受助者不足”的缺损。第一种情况，即受助者在客观上不再不足，不再需要受助。换句话说，

“受助者不足”的缺损，即表明受助者本身的消失倾向。 

首先，人生仪式的程序简化，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都使受助者对受助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比如在河南省扶沟县杨村，火葬的推行使丧事程序得以简化，大大减少了对操办人员的需求。在湖北

省大冶市锋村，由于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八仙”①的作用大幅缩减，现在只局限于把尸体抬

去火化场和把骨灰抬上祖坟山这两个环节。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福村，由于出现了包办婚庆和丧葬

仪式的公司，需要邻里帮忙操办的事情越来越少。此外，多地农村出现人生仪式的酒席讲究规模、档

次的情况。酒席原是为受助者向施助者答谢之用。而受助者将施助者的所施之物（资金）用作消费性

的面子竞争，这种行为本身就反映了“受助者不足”的缺损，对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构成否定。 

其次，机械化农具的普及，改变了村民在劳动力不足时的受助需求。比如在河南省扶沟县曹村，

“小四轮”这一机械化农具的出现代替了耕牛。1979年开始出现的小四轮，到了 20世纪 90年代，已

经基本普及到每户农家。小四轮的普及，消解了村民间以耕牛为载体的助行为体系。 

第二种情况，即因受助者间的相互比较，或因受助者将自己与施助者比较，受助者在主观上倾向

于制造或夸大“不足”。这种在受助者“不足”状态的基点上被额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意味着

对施助者的榨取。相比于常态助行为，被额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并无道义上的正当性。因此，基

于被额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而产生的助行为结构，在“受助者不足”方面是缺损的。比如广东省

湛江市遂溪县官湖村村民陈盛②在外创业成功后，看到村民房子比较破败，提出为村里常住人口修建别

墅。这本来符合“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的常态助行为社会系统的原则。然而别墅开始修建后，

                                                             
①“八仙”一般由每个房头派出一人或多人担当。这些“八仙”一般都是本湾子各个房头比较有威望的、说话算数的人，

但不一定是老人或辈分高的人。“八仙”是继承制的（一般由长子继承），由固定的家庭担任。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

从兄弟或叔伯兄弟家过继子嗣，继承“八仙”的角色。 

② 该事例引自 2018年 3月27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由于所涉及的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带有宗族底色，此处引用该

事例作为宗族型村庄的补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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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部分村民提出按原有登记户数不能满足需求，希望结婚成家的儿子们也能分配到别墅。有一些在

外生活的原村民，也找村委会表示要回村分房。更有近一半村民提出，若要拆除他们的旧房子，除了

给他们分配别墅外，还需要支付赔偿。这就出现了受助者极力制造和扩大“不足”的现象。在对“不

足”的制造和夸大中，受助者不但不对施助者表达感激，反而对施助者充满埋怨，最后甚至生出仇恨。

就“受助者不足”这一点而言，村民的表现已然构成该条件的缺损。 

3.“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的缺损。即因村民双方以接近等质等量的助行为，相互轮换成为对方

的施助者或受助者的情况不再可能，而产生的缺损。 

此类缺损状况，通常是由常年在外务工，或者移居县城或其他城市所导致的。若村民甲意识到在

村民乙需要受助时，自己无法成为施助者，即无法达成双务互惠，则村民甲在需要受助时，就会不好

意思请求村民乙的施助。另外，这类状况也会出现在因频繁参加他人的人生仪式而大量送礼，自己却

连续很多年不举办人生仪式的村民身上。 

4.“共同体认同”的缺损。即由于个体对作为共同体之一员的所属意识弱化乃至消失，或由于共

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连带感弱化乃至消失，而导致的缺损。 

五、助行为的异化 

若“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等经济性意义出现缺损，而基于共同

体认同的社会性意义仍然以一种结构性的应然状态（即所谓规则、原则、传统）保持相当效力，那么，

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与社会性意义之间就存在张力。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出现缺损，但仍受到其社会

性意义的规制，其社会性意义就会反过来支配助行为的发生。笔者将这种状态定义为助行为中的“异

化”现象。所谓“人的异化”，借用马克思的定义，即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

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助行为社会的语境下借用“异化”的视角，笔者发现在村落社

会的助行为中也存在多种异化。当然，面对“异化”，当事人也未必一定表现出挣扎与抗拒，也可能

甘愿接受。 

具体而言，助行为中的“异化”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类状态： 

（一）“施助者有余”缺损，而助行为的发生受到其社会性意义的支配。 

第一种情况是，施助者在外地，或者忙于个人事务，时间或精力不足，但为了不违反村落社会助

行为系统的结构性规则，仍然特意赶回村庄施助。这种情况较多发生在宗族型村落社会。 

在河南省汝南县付村，有许多村民外出到湖北、安徽等地，将西瓜运回本地贩卖。村民小组长说：

“碰到有白事，村民小组里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瓜拉回来了也要放下。”在湖北省大冶市科村，即

使有村民在距村庄较远的县城居住，由于还有亲戚在村里居住，他们也要作为“庄外的庄里人”参加

村里的婚礼、丧事、续谱、祭祖、迎太公等活动，并有义务为唱戏出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

川县坡村，帮忙操办丧事是同一个房的成员无法推卸的义务。即使逝者与某村民的辈分关系已经超出

了“五服”的范围，该村民若接到电话通知，也必须立刻赶回村庄帮忙。 

第二种情况是，施助者与受助者处于矛盾冲突中，但为了不违反村落社会助行为系统的结构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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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仍然做出施助行为。较多发生在宗族型村落社会。 

在湖北省大冶市科村，因平时有矛盾而关系紧张的两家人，在丧事中也被置于助行为社会系统中，

“湾子里的村民有红白事自己去帮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即使两家吵过架，斗过嘴，也不得不来，不

然就会受到村落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对湾子的认同）代替经济

性意义，成为助行为的主导要素。 

第三种情况是，施助者没有富余的金钱或人力，但基于家族和村庄的伦理和道义，或为了维系与

受助者的社会关系，或为了不违反村落社会助行为系统的结构性规则，仍然以金钱或人力为载体施助。 

比如在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薛村，童养媳孟梅清家庭经济困难，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她不仅照顾

儿子都已早逝的公公和抱养的孙女，还照顾儿子都是光棍、身体残疾的二爷。这是人力不足，但仍以

人力为载体施助的例子。由于家族和村庄的伦理和道义等社会性意义已经内在地主导了她的行为，村

民认为她的行为是一种“美德”，她本人对此也心甘情愿。而在农村社会所能见到的，更多属于金钱

不足、但仍以金钱为载体施助的例子。这类事例多体现在以人生仪式为契机的“送礼”行为中。 

在表 2中，送礼在年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 20%的农村，都出现了村民向调查者反映送礼负担过重、

但又不得不送的问题。比如，浙江省奉化市农村的村民反映“有很多农民已经送不起礼，但送不起也

得送，借钱也得送”；湖北省京山县顾村的村民说“人情逼如债，头顶锅盖卖”①，内心虽不愿意送礼，

但“要是不赶人情，人就会被孤立”。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路村的村民也经常说“借钱也得赶

礼，不赶礼就要冒犯村庄的规矩”。与此形成对比，在不需要太多社会关系建构或维系的宗族型村庄，

如湖北省东部的大冶市农村，基于先天血缘关系的亲情发挥了保护作用，送礼原则常为量力而行，因

此送礼行为没有发生异化。 

表 2                                  村民的送礼负担 

村落地域 年收入水平与送礼占比 

浙江省奉化市农村 大部分农户年收入约 40000元，送礼占25% 

湖北省京山县顾村 中等水平农户年收入约 10000 元，送礼占30% 

湖北省大冶市农村 大部分农户年收入为 20000~30000 元，送礼占10% 

安徽省长丰县农村 大部分农户年收入为 9000~10000元，送礼占28%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路村 大部分农户年收入为 20000~30000 元，送礼占30%~50% 

第四种情况是，施助者的施助行为在经济方面有着极大的“机会成本”，但为了不违反村落社会

助行为系统的结构性规则，仍然做出施助行为。 

打工经济兴起后，取得务工收入就成了村内助行为的机会成本。而家族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在结

构性的道义和伦理上，往往要求家族成员或村民之间以非市场雇佣行为的方式发生助行为。在河南省

扶沟县曹村，村落社会对兄弟关系有较高的期待，让兄弟之间必须无条件地互相帮忙。然而，打工经

济的兴起为这种“帮忙”带来了牺牲务工收入的机会成本。“兄弟”的结构性关系与机会成本之间产

                                                             
①意思是，不管家里经济条件怎样，“送礼”总是免不了的。即使再穷，把锅盖卖了也要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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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张力。当为了“兄弟”关系而不得不选择牺牲务工收入去帮忙时，助行为的异化就发生了。 

（二）“受助者不足”缺损，而助行为的发生受到社会性意义的支配。 

第一种情况是，在人力上受助者已经不存在不足，但村庄社会的人际关系支配助行为仍然持续下

去。比如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福村，即使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动力超过了需求，但由于“去的

人觉得不能不去；而受助者认为，别人来自己家帮忙就不能把别人撵走了，让一个人走都是掉面子的

事情”，于是，这种施助者过剩的状态仍旧持续下去，而助行为本身已经丧失其原本的经济性意义。 

第二种情况是，在资金上受助者已经不存在不足，但为了村庄社会中的“面子”而让助行为持续

下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举办人生仪式时接受送礼的农户身上。送礼行为原本具有助行为的经济性意

义，请送礼者吃饭，是受助者为了表达对施助者的感谢。然而，当受助者的酒席招待脱离助行为的经

济性意义而成为纯粹的“面子”展示，则讲究消费档次和排场的酒席招待本身就否定了“受助者不足”，

使助行为发生了异化。比如在浙江省奉化市农村，村民都认为酒席中存在极大的浪费：菜是不可能吃

得完的，接近一半的好菜都被剩下倒掉了。村民说若酒席不上档次就会被人笑话，虽然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但“谁也摆脱不了”。在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镇福村，村民丛配霞儿子在 1997年结婚时共收

受礼金 6万多元，而酒席摆了 107桌，就花费了 4万多元。村民刘兴宝 2004年嫁女儿时共收受礼金 4

万元，酒席花费了 1万多元。将施助者的资金作为“面子”消费，表明受助者的酒席招待行为已经脱

离了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而成为一种确认社会关系中自身地位的策略。另外，在浙江省奉化农村，

办酒席的一方甚至可能提前将该送的礼金送给施助者，或等收了礼之后再暗中返还。这种令人不可思

议的行为方式就是为了“尽量做到面子上好看，而对方经济上又吃得消”，这反映了行为本身对助行

为经济性意义的背叛。 

第三种情况是，多个受助者基于相互比较，或基于与施助者比较，在主观上制造或夸大“不足”，

并用村庄共同体的“均”原则和道义责任观念对施助者施压。比如，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官湖村村民

陈盛创业成功后，在村里开猪场、承包荔枝林，给村民分配别墅。但分得一套别墅的村民还想要两套，

分了房子的还想要占地赔偿。若陈盛没有满足村民的要求，就要被村民骂，建造的别墅也会被村民破

坏。浙江省东阳市农村出身的富裕商人郭昌说，希望留在农村的父母保持低调和平静，不要夸示自己

儿子有钱。这是因为，村民都认为从村里出去的成功人士应具有为村庄共同体“施助”的道义责任。

而一旦施助行为发生，就有可能被欲望无止境的村民纠缠而无法脱身。再如江苏省宿迁市出身农村的

企业家刘强，2015 年春节给家乡 650 余名 60 岁以上老人分发了每人 1 万元的红包，于是就有村民问

“今年发了，明年还发不发”。基于受助者的欲望和贪婪，在村庄共同体的道义压力下，助行为已经

脱离原本的经济性意义，并趋向于异化。 

（三）“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缺损，助行为的发生受到其社会性意义的支配。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送礼者频繁参加其他村民的人生仪式，而自己却连续很多年不举行人生仪式。

若纯粹基于经济性意义的考量，很多年不举行人生仪式的村民，由于不需要受助，因此也没有必要频

繁施助；但为了通过“走动”而确认自己与村落社会的连带关系，这样的村民还是需要继续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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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村民对“助行为异化”的应对策略 

调查发现，无法心甘情愿地接受上述种种助行为的异化状态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

些应对方案。当然，并非每一种异化状态都有应对方案。对于尚未形成应对之策的异化状态，当事人

只能继续忍受异化带来的苦恼。下面阐述村民针对助行为的异化状态的应对之策。 

（一）主观情感上的补偿 

“施助者有余”和“受助者不足”并不只是客观的人、财、物上的“有余”和“不足”，还包括

施助者和受助者在主观情感上所意识到的“有余”和“不足”。在出现“施助者有余”或“受助者不

足”的缺损时，通过从主观情感上转变意识，村民也能弥补这种缺损，改变社会性意义捆绑经济性意

义的异化状况。 

比如，湖北省大冶市科村的村民面对丧事中作为结构性存在的助行为社会系统，因与受助者关系

紧张而“有余”缺损的施助者①会将意识转化为“他本身就是不讲道理的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

请你来，就说明我理亏，我请你你不来，那你就是不讲道理”，从而修复缺损。对存在施助者过剩问

题的受助者，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赛马镇福村的村民会将意识转化为“一起干活更加热闹”，从而修

复缺损。 

（二）客观物质上的补偿 

客观物质上的补偿，主要用来应对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与共同体内的村落社

会助行为系统的结构性规则之间存在的张力，即用相当于外出务工收入的物质来补偿“施助者有余”

的缺损。由于施助者获得补偿的行为是从单务助行为演变而来的，补偿的获得者一般限于村内人。 

比如在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镇福村，2000 年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婚礼和丧事中的“待客人”②就开

始从受助者那里领取相当于“误工补贴”的报酬。当然，为了表达受助者的谢意，给烟的行为仍然保

留了下来。与福村类似，在路村，村民一般会请 6个本村人割羊绒，支付一天 35元的报酬，并招待饭

菜。在湖北省英山县雷家店镇伍村，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村民请小组内村民协助种田（“请工夫”）

需支付一天 20~25元的报酬，同时招待饭菜。饭菜的成本和报酬加起来，大约相当于镇上同种行业劳

动力的价格，即一天 30~40元。在雷家店镇万村，若请村内做建筑工程的小工，一天需支付 40~50元，

还要负责一日三餐，另加一包 5元左右的香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坡村，从20 世纪 90年代后

期打工经济兴起之后，请村内人帮忙摘西瓜，一天 60~70 元；装菜，一天 80元；插秧，一天 100元；

外加招待饭菜。 

（三）互酬机会的创造 

互酬机会的创造，主要用来应对“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的缺损与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之间存在

的张力。这种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人生仪式的送礼现象中。其具体表现如下： 

                                                             
①此处“有余”受损，指因厌恶受助者而在个人情感上有损。 

②待客人一般要分为两个，一个管前台，一个管后台。前台的人负责仪式的进行，后台的人帮助主家招待客人、安排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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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没事找事”。比如在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镇，当地有“三年不办穷光蛋”的说法。由于普

通农户一年的随礼支出大多在 7000~10000 元，而举办人生仪式一次一般能收到礼金 30000 元左右，

因此收到的礼金可以用作 3年的送礼支出。为了避免若干年只是单纯送礼参加他人的人生仪式，导致

原本应该形成互酬的助行为“入不敷出”，有的村民连为房子换瓦也要办场仪式，以创造互酬的机会。 

其次是“骗礼”。同样以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镇的事例为例。路村的一对 50 多岁的夫妇，以在丹

东市买了新房为名举行了仪式，但一年后他们依然住在村里，并未搬新居。村民议论说：“他们家就

住在村里，孩子都在农村，哪能够去丹东市买楼？” 

不论是“没事找事”还是“骗礼”，都在于增加原本不需要或不可能出现的仪式名目，以创造互

酬机会。 

（四）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 

助行为若缺少了行为者对共同体的认同，或者行为者对自身与共同体关系的确认，就不可能发生。

而助行为的种种异化，皆是由于村落共同体对于已然缺失经济性意义的助行为，仍旧从意义层面上表

现出结构性规定。因此，脱离“共同体认同”，从而停止助行为，就成为从根本上应对助行为异化的

策略之一。 

脱离共同体的结构性规定有三种方式。第一，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同时避免开始新的助行为回

合。这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从个体层面瓦解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和认同感。这与“创造互酬机会”

的应对策略一样，也是用来解决“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的缺损与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之间的张力问

题。不同的是，“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通常是在互酬机会已经存在的前提下，由于对方不积极回应

而不得不采用的行动策略。 

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突出表现为“要礼现象”。在辽宁省凤城县赛马镇，2008年，王少河家举行

人生仪式，村民许千琦去送礼了。而许千琦家举行婚礼，王少河没有去送礼。于是许千琦就去找王少

河要礼，并导致口角，两家后来再也不来往。2012年，村民王昌梅的外孙考上了大学，王昌梅在镇上

举行了考学庆祝仪式。王昌梅妹夫的兄弟没有去送礼。王昌梅认为妹夫的兄弟欠她礼，因为在妹夫家

为老人办丧事、办去世三周年仪式，以及妹夫的兄弟为其女儿办婚礼时，王昌梅都去送了礼。王昌梅

去要礼之后，与妹夫兄弟家也断绝了来往。同样在 2012年，村民陈永健一家从村里搬到镇上居住，在

王开举等村民举行人生仪式时，陈永健却没有回村还欠这些村民的礼。有一次在镇的集市上两人相遇，

王开举就找陈永健要礼：“你家办事情我给礼了，搬走就没事了吗？你还我礼。”强行还礼成为两家

关系的终点。 

在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的同时，避免开始新的助行为回合，即表现为减少“走动”。比如在浙江

省奉化农村，一些农户为了少送礼，就在自家举行人生仪式时少请客人，少办酒席。这就意味着农户

对村庄社会关系的疏远和逐渐脱离。 

当然，在血缘、姻缘、地缘三种结构性关系中，姻缘和地缘的关系随着打工经济和村庄人口流动

性的增大而趋于不稳定（可脱离性），而血缘则表现出超稳定性（不可脱离性）。比如，结束助行为

回合这种方式，就不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之间。村民表示，要礼的现象不会出现在直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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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之间。“少请客人”也表现为减少与地缘关系成员及旁系亲属的往来，而不适用于核心直系亲属之

间。 

第二，脱离村落空间。表现为常年在外务工，移居村外，并在过年和村民举行人生仪式时也不回

村参与施助。脱离村落空间，脱离村庄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回避共同体伦理和道义对个人助行为的控

制和支配。这通常是在村外定居的农村出身者，在面对多个受助者主观上制造或夸大“不足”，并倾

向于用村庄共同体的“均”原则和道义责任强迫施助者施助时，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比如前面提

到的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官湖村出身的陈盛，以及浙江省东阳市农村出身的富裕商人郭昌，都因为回

馈家乡而陷入村落社会舆论压力下的施助泥潭，不得不选择不再回乡过年。 

第三，导入雇佣这一市场交换行为①。与雇佣村外人员的市场交换行为相比，物质补偿对象通常是

村内的施助者。这种物质补偿，不但包括支付与雇佣村外人员的市场价格相差无几的现金，还包括通

过招待饭菜、送烟送酒等方式表达谢意，以顾及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鉴于此，不少村民开始认为，

直接导入雇佣这一市场交换行为更加方便。比如在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锋村，2000年以后，村民间的

建房帮忙逐渐让位于承包工程的专业建筑队。村民说：“不管是兄弟和堂兄弟，还是其他人，都要外

出务工，每个人每天都有工资。请他们来，耽误他们务工还要补偿，还不如承包出去算了。”保安镇

沼村的村民也认为，建房承包给包工队“利索些，不用忙饭”。在辽宁省凤城县福村，自从建房有了

“全包”工程队，多数人都愿意找工程队干活，因为这样“省事”。安徽省长丰县庄墓镇李村的村民

在农忙时会更多地请外村人当雇工，并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工钱。村民认为，请内圈人帮忙“会耽误人

家挣钱”，而且“光是烟、酒和买菜的钱就足够雇工的费用了”。 

综上可知，主观情感的补偿、物质补偿以及对互酬机会的创造，都是通过补偿助行为经济性意义

缺损的方式，恢复健全的助行为的二重构造，以达到消除异化的目的。在这些情况下，村落社会中的

助行为仍然能够得以维持。而“脱离共同体的结构性规定”这一应对方式，则是在助行为二重构造中

的经济性意义已然缺损的前提下，进一步解构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其结果则是，助行为连同其异化

一齐消失。 

七、结论 

助行为是连结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性契机。本文首先论述了助行为的二重构造，即助行为系

统和助行为社会系统，分别突出了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和社会性意义。然后，本文依据武汉大学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于 2008~2013年在辽宁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广西壮族

                                                             
①雇佣行为，在中国某些村落并不是 20世纪 90年代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才逐渐出现的新生形态。早在民国初年，这种现

象就广泛存在。比如，在《2007 年川西村治模式》（第三卷）中，就存在如下市场交换关系：1 天帮工＝2 升米（1 升

米约 1.25 公斤）；3 个人工＝1 天耕牛使用；1 石稻谷（约 110 公斤）＝6 间草房（租住一年）；1 个月长工＝4~5 斗米

（1斗米约为10升）；1个月月工＝50升米。佃农与地主的关系高度市场化，土地租佃几乎不受地缘与血缘关系的影响。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打工经济而兴起的“雇佣行为”是对“异化”的应对策略，其产生逻辑与解放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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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等地数十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所记录的经验材料，将村落社会中存在的助行为，按照施助者的

行为方式，分为“单务助行为”和“双务助行为”。具体的划分方式如图 3所示。 

 

以人力为载体 

单务协力行为    以物资为载体    资金援助 

以资金为载体 

              单务助行为                                    借钱 

                                     农事人力支援 

                            单务共同行为 

                                            暴力支援 

 助行为                                   杀年猪，赡养老人 

                            单务协同行为    建房，婚礼 

                                            丧事，筹钱 

                            协力行为的互酬 ―― 送礼 

                          双务助行为                      换工，插帮 

                                        共同行为的互酬     

                                                          抬棺 ―― 送礼、帮工 

图 3  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分类 

本研究认为，健全的、常态的助行为的发生，必须满足“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行

为者处于某种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对该共同体具有归属意识”这三个前提条件。双务助行为的

发生，在满足前述三个前提条件之外，还必须满足“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这一条件。  

“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接近等质等量的互酬”体现的是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行

为者处于某种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对该共同体具有归属意识”则体现的是助行为的社会性意义。

助行为原本是发端于经济层面的需求，经济层面的需求为社会性意义的形成创造了契机，同时发挥着

确认和加深共同体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作用。助行为经济性意义的缺损，将阻碍助行为的开展。然而，

助行为的经济功能所附带产生的社会性意义，又会反过来规定和支配助行为的发生。当助行为在经济

性意义上有所缺损而社会性意义依然不减时，助行为的发生就开始受到社会性意义的支配。此时，助

行为的异化就出现了（见表 3）。 

表 3                                助行为的正常态与异化 

助行为的正常态  

经济性意义 社会性意义 助行为经济性意义的缺损 

 

施助者有余 

 

 

 

事实性不足 施助者时间不足 

施助者金钱不足 

情感能量不足 施助者与受助者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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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者与共同体关系的确认 

对村落社会的结构性规则的遵从 

施助者考虑“机会成本” 

 

 

受助者不足 

人生仪式简化，现代交通工具普及 

机械化农具普及 

酒席讲究规模、档次 

受助者制造、夸大“不足” 

接近等质等量互酬 在无收礼的情况下，频繁送礼 

 助行为的异化 

在应对助行为异化的民间策略中，创造的互酬机会（如增加办理仪式的名目）若得不到回应，就

会转化为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的行为（如“要礼”）。对施助者进行物质补偿的做法，也有可能由于

受助者对“方便”“省事”的追求而转化为雇佣的市场交换行为。 

总体来看，对助行为异化的应对之策，如表 4所示，表现为两个方向：其一，对缺损的助行为的

经济性意义进行补偿，包括主观情感的补偿、物质补偿以及对互酬机会的创造；其二，消解助行为的

社会性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直接消除规定和支配助行为的因素本身。前者尚能维

系助行为的发生，而后者则不但消除了异化，也消解了助行为本身。以上逻辑都表明，“二重构造”

中助行为的“经济性意义”与“社会性意义”并非隔绝与断裂，而是处于相互型构的关系之中。 

表 4                              对助行为异化的应对策略 

助行为经济性意义的缺损 对助行为异化的应对策略 

施助者时间不足 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脱离村落空间） 

受助者制造、夸大“不足” 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脱离村落空间） 

无“收礼”却频繁“送礼” 互酬机会的创造  

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强行结束助行为回合） 

施助者金钱不足 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避免开始新的助行为回合） 

施助者考虑“机会成本” 物质补偿  

对“共同体”结构性规定的脱离（导入雇佣的市场交换行为） 

施助者过剩 主观情感的补偿 

施助者与受助者关系紧张 主观情感的补偿 

本文以助行为的二重构造为框架，揭示了助行为出现“异化”的内在机制，并且展示了村民应对

“异化”的种种策略。本研究发现，在助行为系统的经济性意义与助行为社会系统的社会性意义的二

重构造中，“人情异化”仅仅是诸多助行为异化的一种表现，而近十几年出现的“雇佣行为”在农村

社会的盛行，仅仅是应对助行为的各种异化的策略之一。以助行为社会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村落

社会的变迁，研究者将会发现更多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找到理解和解释变迁的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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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村落社会的基本特征 

 行政村 自然村/湾 小组数 地形 

居住形态 

姓氏 

分布 

人口 

（人） 

认同与 

行动单位 

打工潮 

兴起 

 

 

河南省周口

市扶沟县崔

桥镇 

曹村 3 14 平原 

聚居 

每个小组都有

主导姓氏 

2655 门份＝ 

村民小组 

2002年 

杨村 2 4 平原 

聚居 

每个自然村都

有主导姓氏 

1172 门份 2003年 

崔村 4 6 平原 

聚居 

无明显大姓 1452 门份＝ 

村民小组 

2004年 

 

 

河南省驻马

店市汝南县

三里店乡 

 

宋村 9 13 平原 

聚居 

每个自然村都

有大姓 

3094 门份 2004年 

付村 9 15 平原 

聚居 

每个村民小组

都有大姓 

4020 门份 2004年 

铺村 8 12 平原 

聚居 

无明显大姓 3577 村民小组 2004年 

 李村 10 30 丘陵 有主导姓氏 2844 近份（五 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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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长丰

县庄墓镇 

 

滨湖 

聚居 

服） 末期 

薛村 7 12 丘陵 

滨湖 

聚居 

有主导姓氏 1414 近份＝ 

村民小组 

2004年 

 

 

湖北省黄冈

市英山县雷

家店镇 

 

万村 30 13 山区 

散居 

无明显大姓 1200 核心家庭 1990年代 

初期 

伍村 —— 16 山区 

散居 

无明显大姓 1560 村民小组 1990年代

初期 

过村 —— 14 山区 

散居 

有大姓 1840 村民小组 1990年代 

初期 

程村 20 13 山谷 

聚居 

有大姓 1800 村民小组 1990年代 

初期 

 

湖北省荆门

市京山县曹

武镇 

岭村 38 6 丘陵 

分散 

有大姓 887 自然湾 2000年 

蒋村 70 10 丘陵 

分散 

无明显大姓 1480 自然湾 —— 

顾村 25 7 丘陵 

分散 

有大姓 1192 核心家庭 1980年代 

中期 

辽宁省丹东

市凤城县赛

马镇 

 

福村 —— 7 丘陵 

聚居 

无明显大姓 1541 多元弱关

系的重叠 

2000年 

路村 —— 4 丘陵 

聚居 

无明显大姓 980 多元弱关

系的重叠 

2000年 

 

 

 

湖北省大冶

市保安镇 

 

锋村 7 12 —— 每个自然村都

有主导姓氏 

2470 房头（超出

五服） 

2000年 

科村 —— 9 湖区 每个小组都有

主导姓氏 

1780 房头 1980年代 

中期 

沼村 9 11 丘陵 

滨湖 

聚居 

各自然村基本

为单姓 

2570 房头 1990年代 

末期 

广西壮族自

治区贺州市

富川县葛坡

镇（2013） 

坡村 1 12 丘陵 

聚居 

单姓 1485 房份（超出

五服） 

1990年代 

末期 

 

（作者单位：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责任编辑：小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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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the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s 

Feng Chuan 

Abstract: Supporting behavior is a daily opportunity to link people with one community. It is originated from economic needs, 

which creat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firming and deepe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Supporting behavior has a dual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an economic significance 

and a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the two are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Supporting behavioral system is a mutually assisted behavioral 

system, with micro-level behavior as the focus and the behavioral network as an essential factor. Those who help others have 

enough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and those who are helped by others are lacking in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This reflects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ith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aterial as the basic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network has been initially embodied in the economical fun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Supporting behavioral social system is a social system with a macro-level supporting behavior network as its core. Its focus is on 

social groups and local societies, and its carrier is based on emotion and identity. Those who help others and those who are helped 

by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ocial system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nd the two sides have the common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awareness of belonging to one community. As a result, supporting behavior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onfi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ors themselves and the community or the other persons involved, which reflect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 loss of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supporting behavior will hinder its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riginated from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ill in turn prescribe 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hen supporting behavior is lacking in the economic sense yet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is not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begins to be dominated by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t this point, the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ppear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verse behavioral alienation are manifested in two directions: one is compensating for the loss of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e other is dissolving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The alienation on people’s favor is a 

manifestation of behavioral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nd market exchange behavior on paid 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created by villagers. 

Key Words: Supporting Behavior; Economic Significance;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s Favor; Marketization 

 

 

 


